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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教育希望工程公費留學計畫公費補助實施要點 

壹、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拓展花蓮學子的國際視野，營造校園中尊重差

異、深度探索多元文化的氛圍，鼓勵設籍本縣學生申請留學方案，以提升

具備國際觀、跨文化思考批判力及解決問題能力的未來人才，汲取先進國

家學習經驗，特訂定本要點。 

貳、申請資格:依當年度簡章公告為準。 

參、審查結果公告：依當年度簡章規定辦理，並公告於花蓮縣政府網頁及花蓮縣 

    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肆、本府得委託留學代辦業者，辦理受補助人之出國留學事宜，受補助人未經本  

    府同意不得自行委託其他業者，若有違反時取消補助資格，已發放之公 

    費則須全數返還。 

伍、補助公費期限、額度、核發 

一、 補助期限最長一年為原則。 

二、 補助額度因考量物價匯率變動及留學階段之不同，依當年度簡章規定辦

理核發。 

三、 補助期間請假返國：每一年請假返國總日數不得超過二十日，且返國期

間不得支領補助公費；逾二十日者，除因不可抗力，事先經本府同意按

日數比例返還外，應返還當年所領全額補助公費。 

四、 提前結束國外學習：國外學習日數以不得少於學校應就讀日數之百分之

九十日曆天為原則。未達應就讀時數百分之九十日曆天者(除因不可抗

力並事先經本府同意，按日數比例返還外)，應返還所領全額補助公費；

已達百分之九十日曆天者而未滿約定之期間者，按日數比例返還溢領之

補助公費。 

  五、 補助公費核發方式以完成當年度簡章及契約書經費撥補規定後，以一次

撥付為原則，補助公費應撥付至受補助人指定之監護人國內帳戶。 

六、 受補助人於補助期間，不得同時支領我國政府所資助之其他赴國外學習

公費、獎學金或本府其他就學補助費。 

  七、受補助人應與本府簽署行政契約書(以下簡稱契約書)，並依契約書規定 

      覓妥保證人後，始得申請核發補助公費。受補助人因赴國外研究所涉之 

      權利義務，悉依本要點受補助人注意事項及契約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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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受補助人注意事項 

一、依當年度簡章或本府公文書通知配合辦理報到、參與說明會等相關事宜。 

二、申領補助公費：  

 (一)受補助人完成當年度簡章及契約書經費撥補規定後，檢附領據、相關

證明文件辦理申領作業。 

 (二)補助公費撥付帳戶限為國內銀行或郵局帳戶；受補助人申請帳戶變更

時，應填具申請變更表件並檢附變更後匯款銀行帳戶資料等，完成變更

作業後始得撥付經費。 

三、辦理結案：受補助人應依當年度簡章規定辦理結案。 

 四、受補助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喪失受補助資格或按比例返還已領取之

補助公費： 

 (一)所繳文件虛偽不實或不符合規定。 

 (二)本府要求提供申請文件正本核驗時，未配合辦理。  

 (三)未能於當年度公告期限內完成公費申領事宜。 

 (四)違反當年度簡章規定及契約書內容。  

 (五)於補助期間，有違反本案規則、國家法令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

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應入監執行或遭遣送回國。 

五、受補助人出國學習前，因案在司法機關偵審、執行、處理中者，停止其

受補助資格；已領取補助公費者，應返還已領公費。受補助人得於簽約

期限內，檢具不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本府申請恢復資格 

  ，屆期未能完成者，喪失受補助資格。  

六、受補助人有詳實填寫本府提供之有關補助公費問卷及相關調查資料之義

務。 

七、受補助人於領受補助公費期間，所涉與其他機構或國家之權利義務（如

兵役或服務義務等），應自行負責。 

八、受補助人依本專案簡章規定提供之相關作品、影片及照片等資料，採用       

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3.0 版台灣授權條款，以非專屬、無償授  

  權花蓮縣政府使用。 

柒、本府得依年度預算，保留增減列名額之權利。 

捌、本要點未盡事宜，得由本府另訂補充規定或依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

理。 


